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中心 

奈米粒徑暨 ZETA電位分析儀 電腦帳號申請表 

申請資料 

所屬單位/系所  

實驗室主持人 (簽名)  

電子信箱  

校內分機  

登入帳號  

登入密碼  

預計使用人員 

(簽名) 

 

 

 

申請帳號與使用儀器注意事項： 

1. 凡使用儀器者，需通過中心人員檢核方可使用。若發現未通過考試自行使

用者，該實驗室將停權 1學期不得使用。 

2. 通過考試之使用者，該實驗室有權申請一組帳號密碼進行登入使用，請勿

擅自將帳號密碼借給他人使用，包含同一實驗室未通過考試之人員，否則

該實驗室將停權 1學期不得使用。 

3. 使用時，請確實記錄使用時間、狀況與使用者、實驗室主持人姓名。 

4. 切勿使用 USB存取資料，請改用燒錄方式存取資料，避免電腦中毒，違

者該實驗室停權 1學期不得使用。 

5. 若使用者發現儀器有問題時，務必馬上告知中心管理人員，以釐清責任歸

屬。 

6. 實驗所需之耗材，請使用者自行準備，中心恕不提供。 

 

                               申請者閱畢簽名                        

中心聯絡人 
 

申請日期 
 

中心主任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 海洋中心 留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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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號申請程序： 

1. 欲申請者先行填寫表格中的資料 (一式兩份)，並需實驗室主持人及申請者簽

名。 

2. 申請表一式兩份送回中心，由中心主任與管理人簽章核可。 

3. 中心助理通知申請單位取得之帳號密碼，以及申請表之申請單位留存聯。 

4. 若使用人超過格式中空位，需再重新填寫此申請表。 

 

海洋中心 

聯絡人：陳怡慧，吳華芳，林瑩祝 

TEL : (02)24622192 ext.5280~5286 

         (02)24636954(專線) 

FAX : (02)24636964 

E-mail: CMBB@mail.ntou.edu.tw 

 

mailto:CMBB@mail.ntou.edu.tw

